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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 主 席 歡 迎 成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2 0 2 1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
 
 

I .  通 過 2 0 2 1 年 4 月 16 日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2 0 2 1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1 / 2 0 2 1 號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秘 書 處 會 前 沒 有 收 到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的 修 訂 建 議，席 上 亦 沒 有 成 員

提 出 修 訂 。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
I I .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現 金 流 預 算 及 獲 批 工 程 進 度 摘 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2 / 2 0 2 1 號 、 W G D W 1 3 / 2 0 2 1 號 、 W G D W 1 3 a / 2 0 2 1 號 )  

 
(一 )  由 合 約 顧 問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擔 任 工 程 代 理 人 的

工 程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1 )至 第 ( 2 4 )項 )  

 
3 .  主 席 歡 迎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 周 翔 翎 女

士 和 建 築 師 朱 寶 禧 先 生、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“ 民 政 總 署 ” )建 築 師 陳 君 瀚 先 生 及 運 輸

署 工 程 師 彭 曉 峯 先 生 出 席 本 次 會 議 。  

 
4 .  朱 寶 禧 先 生 扼 述 文 件 W G D W 1 3 a / 2 0 2 1 號 ， 有 關 第 (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

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， 並 補 充 最 新 修 訂 整 體 工

程 預 算 費 用 為 7 3 1 萬 元 ， 工 程 預 計 於 20 2 3 年 第 一 季 展 開 ， 為 期 1 2 個 月 。  

 

5 .  成 員 就 第 (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” 提 出

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 

( i )  涼 亭 長 椅 的 扶 手 面 向 行 人 路 ， 當 中 擺 放 雨 傘 及 行 山 杖 的 托 架 設 有 掛

鈎 ， 高 度 與 2 至 3 歲 的 兒 童 身 高 相 約 ， 擔 心 凸 出 的 掛 鈎 會 對 在 附 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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嬉 戲 的 兒 童 造 成 危 險，故 詢 問 有 關 設 計 曾 否 於 其 他 地 方 應 用，並 希 望

合 約 顧 問 提 供 安 全 數 據 以 作 參 考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長 椅 上 的 杯 架 有 否 設 置 去 水 位，如 否，下 雨 時 會 容 易 積 存 污 水，

滋 生 蚊 蟲 ； 另 外 亦 擔 心 杯 架 會 被 用 作 煙 灰 缸 ， 容 易 藏 污 納 垢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涼 亭 的 高 度。涼 亭 的 上 蓋 或 因 其 高 度 略 高 而 未 能 有 效 擋 雨，故 建

議 合 約 顧 問 可 考 慮 縮 減 涼 亭 的 高 度 或 將 涼 亭 座 位 移 後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涼 亭 內 會 否 設 置 照 明 系 統 。  

( v )  詢 問 樹 木 T 3 及 T 4 由 哪 個 部 門 進 行 保 養 ， 以 確 保 日 後 樹 木 生 長 至 涼

亭 地 界 範 圍 時 ， 相 關 部 門 會 進 行 修 剪 。  

 

6 .  朱 寶 禧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關 扶 手 設 於 涼 亭 地 界 範 圍 內 ， 擺 放 雨 傘 及 行 山 杖 的 托 架 離 地 高 度

約 4 5 0 毫 米 ， 採 用 圓 邊 設 計 ， 不 會 割 傷 腿 部 ， 亦 不 會 影 響 候 車 的 乘

客 。  

( i i )  杯 架 的 底 部 並 非 密 封 ， 內 設 十 字 形 支 架 ， 具 有 去 水 及 承 托 水 樽 的 功

能，同 時 避 免 積 存 煙 頭。合 約 顧 問 在 進 行 深 化 設 計 時 會 進 一 步 檢 視 有

關 設 計 。  

( i i i )  涼 亭 約 4 米 高，其 上 蓋 能 覆 蓋 座 位 範 圍，座 位 亦 已 被 移 後，以 達 到 遮

陽 擋 雨 的 功 能 。  

 

7 .  張 桂 恩 女 士 表 示 ， 樹 木 T 3 及 T 4 是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負 責

保 養 。  

 

8 .  成 員 就 第 (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” 提 出

的 其 他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 

( i )  參 考 文 件 W G D W 1 3 a / 2 0 2 1 號，認 為 工 程 合 約 預 算 的 細 項 費 用 相 加 後，

並 非 表 列 上 顯 示 的 總 數 7 3 1 萬 元 ， 與 預 算 現 金 流 顯 示 的 數 額 有 所 差

異 。  

( i i )  有 關 扶 手 設 計 方 面，合 約 顧 問 指 長 椅 位 於 休 憩 用 地 的 外 圍，而 雨 傘 及

行 山 杖 的 掛 鈎 為 圓 邊 設 計 ， 詢 問 合 約 顧 問 就 掛 鈎 的 安 全 問 題 有 否 補

充 。  

 
9 .  朱 寶 禧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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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的 總 額 為 7 3 1 萬 元 ， 當 中 包 括 工 程 合 約 費 用 、 其 他 工

程 費 用 及 項 目 儲 備 金 ， 而 其 他 工 程 費 用 的 1 7 1 萬 7 千 元 已 包 括 項 目

2 . 2 至 2 . 4 的 費 用 。  

( i i )  扶 手 採 用 圓 邊 設 計，長 椅 位 置 與 行 人 路 亦 已 預 留 緩 衝 區，故 在 附 近 嬉

戲 的 兒 童 應 不 會 撞 到 長 椅 而 受 傷。在 進 行 深 化 設 計 時，合 約 顧 問 會 再

研 究 扶 手 的 設 計 及 物 料 ， 以 符 合 安 全 標 準 。  

 
1 0 .  有 成 員 認 為 不 論 扶 手 採 用 何 物 料，如 果 市 民 走 近 長 椅 範 圍，跌 倒 時 仍 有 機 會

撞 到 長 椅 而 受 傷 ， 故 認 為 有 關 設 計 所 帶 來 的 風 險 比 好 處 大 ， 建 議 把 托 架 移 除 。  

 
1 1 .  陳 可 珊 女 士 回 應，現 階 段 屬 初 步 設 計，亦 備 悉 成 員 的 意 見，稍 後 會 進 行 深 化

研 究，並 可 於 下 次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(“ 地 委 會 ” )會 議 上 討 論 有 關

事 宜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 有 必 要 增 設 雨 傘 及 行 山 杖 托 架 ， 認 為 合 約 顧 問 可 研 究 將 掛 鈎 設

計 改 為 凹 坑 或 其 他 款 式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表 示，合 約 顧 問 及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備 悉 成 員 的 意 見，完 成 深 化 設 計 後

再 向 成 員 匯 報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理 解 其 他 工 程 費 用 的 總 額 為 1 7 1 萬 7 千 元 ， 當 中 包 含 4 個 項

目 ， 但 只 有 3 個 細 項 的 預 算 費 用 ， 故 詢 問 顧 問 費 是 否 為 零 費 用 。  

 
1 5 .  朱 寶 禧 先 生 回 應，列 表 上 其 他 工 程 費 用，是 包 括 了 項 目 2 . 1 至 2 . 3。項 目 2 . 1
“ 顧 問 費 ” 為 1 0 4 萬 3 千 元，項 目 2 . 2“ 駐 地 盤 工 程 監 督 費 用 ” 為 6 4 萬 5 千 元，

而 項 目 2 . 3 應 是 “ 地 形 及 探 井 測 量 ” 則 為 2 萬 9 千 元 。 上 述 項 目 2 . 1 至 2 . 3 的 費

用 相 加 後 ， 合 共 為 1 7 1 萬 7 千 元 。 他 表 示 合 約 顧 問 稍 後 會 修 訂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列

表 ， 並 會 向 成 員 提 供 修 訂 版 本 。  

 
1 6 .  主 席 請 合 約 顧 問 修 改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的 列 表 ， 並 於 稍 後 將 修 訂 版 本 呈 交 秘 書

處 ， 以 供 上 載 至 區 議 會 網 頁 及 參 閱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報 告 ， 文 件 第 (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

施 ” 的 工 程 費 用 由 84 5 萬 元 修 訂 為 7 3 1 萬 元 。  

 
1 8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，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及 工 程 費 用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1 9 .  朱 寶 禧 先 生 繼 續 報 告 其 他 各 項 工 程 的 進 度 如 下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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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第 ( 1 )項 “ T P -D M W 2 0 9  於 大 埔 汀 角 路 增 設 康 體 設 施 ” ： 探 井 工 程 已

於 2 0 2 1 年 5 月 3 1 日 完 成 ， 在 探 井 範 圍 內 發 現 2 條 水 務 署 的 水 管 ，

故 需 進 行 水 管 改 道 工 程 ， 合 約 顧 問 已 聯 絡 水 務 署 跟 進 水 管 改 道 的 事

宜 。 承 辦 商 已 於 6 月 初 拆 卸 全 部 蔭 棚 及 完 成 樹 木 補 種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)項 “ T P -D M W 2 2 7  在 泥 涌 設 置 休 憩 處 及 兒 童 遊 樂 場 ” ： 合 約 顧

問 已 於 2 0 2 1 年 4 月 1 6 日 進 行 招 標，並 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7 日 完 成 招

標 程 序 ， 現 階 段 正 進 行 標 書 分 析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)項 “ T P -D M W 2 3 1  美 援 新 村 興 建 休 憩 公 園 ” ： 現 階 段 有 待 大 埔

地 政 處 審 批 撥 地 申 請 許 可 ， 招 標 日 期 可 能 延 遲 。  

( i v )  第 ( 4 )項 “ T P -D M W 2 3 2  布 心 排 村 陀 背 樹 公 園 改 善 公 園 設 施 ” ： 大 埔

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已 按 大 埔 地 政 處 的 要 求 協 助 進 行 地 區

諮 詢，在 2 0 2 1 年 5 月 1 3 日 至 2 7 日 諮 詢 期 間 並 無 收 到 反 對 意 見，並

將 會 回 覆 大 埔 地 政 處。合 約 顧 問 現 正 進 行 招 標 文 件，現 階 段 有 待 大 埔

地 政 處 審 批 撥 地 申 請 許 可 ， 招 標 日 期 可 能 延 遲 。  

( v )  第 ( 5 )項 “ T P -D M W 2 3 8  大 埔 滘 選 區 建 避 雨 亭 (逸 瓏 灣、黃 宜 坳、打 鐵

屻 及 樟 樹 灘 )  ”：由 於 各 項 避 雨 亭 工 程 已 完 成，因 此 整 項 工 程 將 在 工

程 進 度 摘 要 表 上 刪 除 。  

( v i )  第 ( 6 ) 項 “ T P -D M W 2 4 0  大 埔 雅 運 路 近 新 達 廣 場 行 人 路 上 蓋 擴 建 工

程 ”：承 辦 商 已 於 2 02 1 年 6 月 中 開 始 進 行 上 蓋 結 構 及 上 蓋 安 裝 工 序，

預 計 是 項 工 程 將 會 如 期 在 2 0 2 1 年 8 月 完 成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” ： 合

約 顧 問 已 在 會 議 上 報 告 ， 工 程 費 用 由 8 4 5 萬 元 修 訂 為 7 3 1 萬 元 ， 並

獲 通 過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及 工 程 費 用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8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2 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園 加 建 康 樂 設 施 及 改 善 整 體 環

境 ”：康 文 署 於 2 0 2 1 年 6 月 1 8 日 與 跟 進 議 員、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及
合 約 顧 問 到 實 地 視 察。當 日 林 奕 權 議 員 及 村 長 亦 有 出 席 一 起 商 討，初

步 對 方 案 及 地 界 取 得 共 識 。 現 階 段 合 約 顧 問 正 向 大 埔 地 政 處 申 請 永

久 地 界 。  

( i x )  第 (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2  大 埔 滘 選 區 建 避 雨 亭 (創 新 路、鹿 茵 山 莊 及 松

仔 園 瞭 望 台 )” ： 警 務 處 已 批 准 臨 時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請 ， 尚 待 運 輸 署

對 方 案 的 意 見 回 覆。地 盤 工 程 預 計 在 20 2 1 年 7 月 尾 展 開。大 埔 民 政

處 稍 後 將 會 安 排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及 合 約 顧 問 與 跟 進 議 員 實 地 視 察，

詳 細 講 解 在 施 工 期 間 的 封 路 措 施 及 相 關 安 排 。  

( x )  第 ( 1 0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3  大 埔 達 運 道 近 運 亨 樓 避 雨 亭 建 造 工 程 ”：地

盤 工 程 將 於 2 0 2 1 年 6 月 2 2 日 展 開 。  

( x i )  第 ( 11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5 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廣 福 邨 行 人 路 上 蓋 建

造 工 程 ” ： 合 約 顧 問 正 進 行 初 步 設 計 及 向 相 關 部 門 尋 求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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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i )  第 ( 1 2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6 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 健

身 設 施 ”：合 約 顧 問 已 完 成 招 標 文 件。原 擬 預 計 於 2 0 2 1 年 第 二 季 度

進 行 招 標，現 階 段 正 等 待 大 埔 地 政 處 跟 進 審 批 撥 地 申 請 許 可，招 標 日

期 可 能 延 遲 。  

( x i i i )  第 ( 1 3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0  大 埔 南 運 路 近 N F 1 3 2 行 人 天 橋 建 上 蓋 ” ：

警 務 處 已 批 准 臨 時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請 ， 現 階 段 有 待 運 輸 署 對 方 案 的

意 見 回 覆 。 地 盤 工 程 預 計 在 2 0 2 1 年 7 月 中 展 開 。  

( x i v )  第 ( 1 4 ) 項 “ T P -D M W 2 6 3  於 運 頭 塘 附 近 晨 運 徑 加 建 健 體 及 長 者 設

施 ”：合 約 顧 問 正 進 行 深 化 設 計、諮 詢 相 關 部 門 及 籌 備 招 標 等 工 作，

並 有 待 大 埔 地 政 處 跟 進 審 批 撥 地 申 請 許 可 。  

( x v )  第 ( 1 5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4  於 寶 雅 苑 興 和 閣 後 天 橋 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

施 ”：合 約 顧 問 現 正 進 行 深 化 設 計，並 有 待 大 埔 地 政 處 跟 進 審 批 撥 地

申 請 許 可 。  

( x v i )  第 ( 1 6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6  大 埔 豐 運 路 近 運 頭 塘 邨 建 避 雨 亭 ”：大 埔 民

政 處 已 安 排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及 合 約 顧 問 在 2 0 2 1 年 6 月 4 日 與 跟 進

議 員 實 地 詳 細 講 解 避 雨 亭 的 深 化 設 計 款 式，並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。合 約

顧 問 現 正 按 跟 進 議 員 在 當 日 實 地 視 察 時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深 化 避 雨 亭 的

配 色 組 合 及 座 椅 款 式 ， 完 成 後 將 會 再 次 徵 詢 跟 進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( x v i i )  第 ( 1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7 0  大 埔 寶 雅 路 連 接 太 和 廣 場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

工 程 ”：合 約 顧 問 現 正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意 見，稍 後 將 會 向 路 政 署 申 請 掘

路 許 可 證 ， 並 向 警 務 處 提 交 臨 時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審 批 。  

( x v i i i )  第 ( 1 8 )項 “ T P -D M W 2 9 5 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園 ”：現 階 段 合 約 顧 問 正 進 行

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及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。  

( x i x )  第 ( 1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9 6  樟 木 頭 村 休 憩 處 ”：康 文 署 現 正 諮 詢 相 關 部

門 意 見 。  

( x x )  第 ( 2 0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9  大 埔 全 安 路 近 大 埔 醫 院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

程 ”、第 ( 2 1 )項 “ T P-D M W 3 1 0  於 運 頭 塘 邨 邨 口 加 建 上 蓋 連 接 新 達 橋

升 降 機 ”、第 ( 2 2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5  大 埔 南 運 路 近 新 興 花 園 行 人 路 上

蓋 擴 建 工 程 ” 及 第 (2 3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6  大 埔 南 運 路 建 上 蓋 工 程 連

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橋 升 降 機 ” ： 合 約 顧 問 現 正 進 行 探 井 報 告 及 可 行 性

研 究 報 告 。  

( x x i )  第 ( 2 4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2 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避 車 處 建 避 雨

亭 工 程 ”：合 約 顧 問 正 進 行 臨 時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申 請，並 正 籌 備 探 井 工

程 。  

 
2 0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補 充 ， 就 第 ( 4 )項 “ T P -D M W 2 3 2  布 心 排 村 陀 背 樹 公 園 改 善 公 園

設 施 ”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2 7 日 完 成 地 區 諮 詢 ， 並 於 2 0 2 1 年 6 月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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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回 覆 大 埔 地 政 處 。  

 
2 1 . 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就 第 ( 7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 施 ” ，

有 成 員 表 示 是 項 工 程 其 中 一 名 跟 進 議 員 已 經 離 任 ， 該 時 任 議 員 離 任

前 曾 表 示 有 關 成 員 可 繼 續 跟 進 工 程 ， 詢 問 會 否 將 其 加 入 為 是 項 工 程

的 跟 進 議 員 。  

( i i )  就 第 ( 1 2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6 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 長 者

健 身 設 施 ” ， 因 最 近 邀 請 環 保 團 體 在 工 程 地 點 附 近 開 設 “ 綠 在 大 埔 ”

回 收 站，詢 問 在 工 程 期 間 能 否 繼 續 進 行 有 關 回 收 活 動，並 希 望 了 解 工

程 範 圍 及 時 間 。  

( i i i )  就 第 ( 1 8 )項 “ T P -D M W 2 9 5 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園 ”，詢 問 合 約 顧 問 何 時 進

行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及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意 見，相 關 部 門 是 指 哪 些 部 門，以

及 合 約 顧 問 何 時 會 在 會 議 上 報 告 方 案 。  

 
2 2 .  陳 可 珊 女 士 就 第 ( 1 2 )項 “ T P -D M W 2 5 6  西 沙 路 井 頭 村 增 加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及

長 者 健 身 設 施 ” 詢 問 有 關 成 員 是 否 指 在 是 項 工 程 的 地 界 範 圍 內 進 行 其 他 工 程 。  

 
2 3 .  成 員 表 示，剛 於 2 0 2 1 年 6 月 開 始 在 工 程 地 點 的 公 園 進 行 回 收 活 動，當 中 並

不 涉 及 其 他 工 程，只 需 設 置 流 動 回 收 站，故 詢 問 合 約 顧 問 會 否 考 慮 先 進 行 部 分 範

圍 的 工 程，以 預 留 空 間 設 置 流 動 回 收 站，並 在 工 程 期 間 繼 續 進 行 有 關 回 收 活 動。 

 
2 4 .  陳 可 珊 女 士 表 示 ， 可 於 會 議 後 詳 細 商 討 有 關 在 工 程 範 圍 外 進 行 有 關 活 動 的

事 宜 。  

 
2 5 .  朱 寶 禧 先 生 表 示，就 第 ( 1 8 )項 “ T P -D M W 2 9 5 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園 ”，合 約 顧 問

會 諮 詢 渠 務 署 有 關 排 水 設 施 系 統 的 意 見 ， 並 正 準 備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以 遞 交 康 文

署 及 跟 進 議 員 審 閱 ， 預 計 於 2 0 2 1 年 8 月 的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報 告 。  

 
2 6 .  秘 書 表 示 ， 就 第 ( 7 ) 項 “ T P -D M W 2 4 1  改 善 大 埔 頭 新 華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設

施 ”，由 於 是 項 工 程 本 來 已 有 另 一 名 跟 進 議 員 跟 進，故 現 時 無 需 加 入 其 他 跟 進 議

員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或 可 在 是 項 工 程 的 跟 進 議 員 同 意 下 另 作 安 排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，已 預 留 時 間 於 稍 後 議 程 處 理 有 關 已 離 職 議 員 的 工 程 安 排，稍 後 可

作 更 詳 細 的 討 論 。  

 
2 8 .  有 成 員 詢 問 合 約 顧 問 一 般 就 工 程 項 目 諮 詢 政 府 部 門 需 時 多 久 。 就 第 ( 3 ) 項
“ T P -D M W 2 3 1 美 援 新 村 興 建 休 憩 公 園 ”，他 認 為 大 埔 地 政 處 審 批 有 關 工 程 需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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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久 ， 希 望 大 埔 地 政 處 能 夠 回 應 有 關 撥 地 申 請 的 處 理 及 安 排 。  

 
2 9 .  何 偉 華 先 生 表 示，大 埔 地 政 處 已 於 2 0 1 9 年 9 月 收 到 撥 地 申 請，經 部 門 傳 閱

及 提 供 意 見 後 會 張 貼 告 示 ， 才 可 批 出 撥 地 申 請 。 他 表 示 會 通 知 部 門 同 事 加 快 進

度 ， 盡 快 批 出 撥 地 申 請 。  

 
3 0 .  主 席 表 示，第 ( 3 )項 工 程 “ T P -D M W 2 3 1 美 援 新 村 興 建 休 憩 公 園 ” 已 歷 時 6 至

7 年，他 請 大 埔 地 政 處 盡 快 通 知 合 約 顧 問 及 大 埔 民 政 處 有 關 審 批 的 進 展，以 便 於

下 次 會 議 的 工 程 進 度 摘 要 更 新 進 度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宣 布 以 上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
(二 )  由 大 埔 民 政 處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2 5 )項 至 第 ( 5 3 )項 )  

 
3 2 .  劉 鎮 明 先 生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2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5  大 埔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旁 紅 磚 地 建 上 蓋、梧 桐 寨

及 大 菴 村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 ”：就 許 願 廣 場 旁 紅 磚 地 建 上 蓋，因 水 務

署 表 示 避 雨 亭 的 部 分 位 置 有 其 地 下 水 務 設 施 ， 因 此 避 雨 亭 的 長 度 及

位 置 需 稍 作 修 改，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現 正 進 行 初 步 工 程 設 計。就 梧

桐 寨 路 口 林 錦 公 路 旁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，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已 就 新

位 置 完 成 探 井 、 土 地 測 量 及 樹 木 評 估 ， 並 於 2 0 2 1 年 5 月 2 0 日 向 大

埔 地 政 處 申 請 臨 時 撥 地。就 大 菴 村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，因 應 漁 農 自 然

護 理 署 (“ 漁 護 署 ” )對 工 程 的 意 見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於 2 0 2 1 年

5 月 2 0 日 與 村 長 及 相 關 人 士 實 地 視 察 ， 講 解 避 雨 亭 及 座 椅 的 位 置 需

稍 作 修 改 ， 現 正 諮 詢 居 民 的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第 ( 3 3 )項 “ T P -D M W 2 8 6  大 埔 水 圍 路 口 綠 化 工 程 及 加 建 標 誌 牌 ”：大

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11 日 向 大 埔 地 政 處 申 請 臨 時 撥

地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6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8 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 的

設 施 ( 2 0 2 0 / 2 1 )”：現 時 正 進 行 中 的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費 用 約 為 9 5 萬 元。 

( i v )  第 ( 3 7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4 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貨 對 出 一 帶 更 換 座 椅

工 程 ”：工 程 預 計 於 2 0 2 1 年 6 月 展 開，並 預 計 於 2 0 2 1 年 8 月 完 成。  

( v )  第 ( 3 9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3  改 善 現 有 松 嶺 行 山 徑 設 施 ” ： 大 埔 民 政 處

(工 程 組 )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4 日 向 大 埔 地 政 處 申 請 臨 時 撥 地 ， 現 正 進

行 初 步 工 程 設 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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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第 ( 4 0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4  鴉 山 村 平 整 鄉 村 路 面 ” ：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

組 )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2 1 日 向 大 埔 地 政 處 申 請 臨 時 撥 地 ，現 正 進 行 初

步 工 程 設 計 ， 並 將 進 行 探 井 、 土 地 測 量 及 樹 木 評 估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4 5 ) 項 “ 拓 寛 圍 頭 村 路 口 的 一 段 行 車 路 以 增 設 避 車 處 及 重 鋪 路

面 ” ：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已 完 成 初 步 工 程 設 計 ， 並 已 於 2 0 2 1 年 6
月 向 大 埔 地 政 處 申 請 臨 時 撥 地。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現 向 地 區 工 程 工

作 小 組 申 請 撥 款 1 5 0 萬 元 進 行 此 項 工 程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5 1 )項 “ 西 貢 北 泥 涌 增 加 寵 物 公 園 及 涼 亭 ”：跟 進 議 員 同 意 擱 置 興

建 寵 物 公 園，保 留 原 擬 興 建 涼 亭 的 工 程 大 綱，並 會 考 慮 加 設 避 雨 亭 連

座 椅 代 替 興 建 涼 亭 的 方 案，期 望 可 以 減 低 是 項 工 程 的 難 度。大 埔 民 政

處 (工 程 組 )稍 後 將 會 聯 絡 跟 進 議 員 實 地 視 察，確 認 工 程 大 綱 及 範 圍。

跟 進 議 員 將 會 按 可 行 的 工 程 大 綱 ， 修 訂 是 項 工 程 名 稱 。  

( i x )  第 ( 5 3 )項 “ 大 埔 陸 鄉 里 一 帶 花 盆 改 善 工 程 ”：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稍
後 將 會 安 排 康 文 署 與 其 他 倡 議 人 實 地 視 察 ， 確 認 工 程 大 綱 及 範 圍 。  

( x )  其 餘 工 程 項 目 的 進 度 已 臚 列 於 工 程 進 度 摘 要 ， 請 各 成 員 參 閱 。  

 
3 3 . 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就 第 ( 2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5  大 埔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旁 紅 磚 地 建 上 蓋、梧 桐

寨 及 大 菴 村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 ”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於 2 0 2 1 年 5
月 2 0 日 與 村 長 及 相 關 人 士 實 地 視 察，詢 問 參 與 視 察 的 相 關 人 士 是 否

包 括 是 項 工 程 的 跟 進 議 員，如 並 不 包 括，詢 問 不 包 括 跟 進 議 員 在 內 的

原 因 。  

( i i )  就 第 ( 3 6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8 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

的 設 施 ( 2 0 2 0 / 2 1 )” ， 詢 問 是 項 工 程 的 內 容 及 例 子 。  

 

3 4 .  劉 鎮 明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就 第 ( 2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5  大 埔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旁 紅 磚 地 建 上 蓋、梧 桐

寨 及 大 菴 村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 ” ， 大 菴 村 的 避 雨 亭 位 置 鄰 近 漁 護 署

範 圍，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與 村 長 及 部 分 村 民 於 當 日 到 實 地 視 察。因

安 排 是 次 實 地 視 察 的 時 間 較 為 倉 促，故 未 有 相 約 跟 進 議 員 進 行 視 察。

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再 次 相 約 跟 進 議 員 到 有 關 位 置 視 察 。  

( i i )  就 第 ( 3 5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8  維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區 議 會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

的 設 施 ( 2 0 2 0 / 2 1 )”，是 項 工 程 包 括 修 補 損 壞 的 避 雨 亭 及 溝 渠，以 及 就

區 議 會 設 施 進 行 清 潔 及 維 修 保 養 ， 而 現 時 正 進 行 中 的 維 修 及 改 善 工

程 費 用 約 為 9 5 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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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就 第 ( 2 9 )項 “ T P -D M W 2 6 5  大 埔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旁 紅 磚 地 建 上

蓋、梧 桐 寨 及 大 菴 村 增 設 避 雨 亭 連 座 椅 ”，早 前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收 到 漁 護 署

對 是 項 工 程 的 意 見 後 ， 於 2 0 2 1 年 5 月 2 0 日 相 約 到 實 地 視 察 ， 是 項 工 程 的 跟 進

議 員 卻 無 從 得 知 有 關 安 排，做 法 似 乎 有 欠 妥 善，故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能 盡

快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， 以 及 相 約 跟 進 議 員 到 實 地 視 察 。  

 
3 6 .  蘇 永 佳 先 生 表 示，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收 到 漁 護 署 的 意 見，指 擬 建 的 避 雨 亭

有 部 分 工 程 範 圍 為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， 建 議 避 雨 亭 的 位 置 可 略 為 遷 移 以 避 開

界 線，故 當 時 趕 忙 約 見 村 長 及 相 關 人 士 到 實 地 視 察，以 稍 作 遷 移 避 雨 亭 的 位 置。

稍 後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會 向 跟 進 議 員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及 了 解 議 員 的 意 見，如 有 需

要 亦 會 與 跟 進 議 員 到 實 地 視 察 。  

 
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可 盡 快 相 約 是 項 工 程 的 跟 進 議 員 到 實 地 視

察，以 了 解 漁 護 署 的 意 見 及 工 程 位 置 改 動 的 情 況，以 便 日 後 跟 進 議 員 解 答 居 民 的

查 詢 。  

 
3 8 .  主 席 報 告，第 ( 4 5 )項 “ 拓 寛 圍 頭 村 路 口 的 一 段 行 車 路 以 增 設 避 車 處 及 重 鋪 路

面 ” 的 工 程 費 用 為 15 0 萬 元 。  

 
3 9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，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報 告 及 工 程 費 用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
(三 )  由 運 輸 署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5 4 )項 )  

 
4 0 .  彭 曉 峰 先 生 報 告 ， 就 第 ( 5 4 )項 “ T P -D M W 2 7 4 在 大 埔 頭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設 行 人

通 道 ”，運 輸 署 在 進 行 樹 木 調 查 報 告 後，發 現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需 移 除 或 移 植 17 棵

樹 木，在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項 目 對 樹 木 及 周 邊 環 境 的 影 響 下，建 議 於 大 埔 頭 路 的 行 人

路 加 設 指 示 牌，指 示 行 人 經 行 人 隧 道 前 往 大 埔 頭 村。運 輸 署 已 就 是 項 加 設 指 示 牌

工 程 經 大 埔 民 政 處 進 行 地 區 諮 詢。運 輸 署 已 收 到 反 對 意 見，並 會 與 反 對 者 進 行 磋

商 。  

 
4 1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第 ( 5 4 )項 “ T P -D M W 2 7 4 在 大 埔 頭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設 行 人 通 道 ”

的 工 程 地 點 鄰 近 康 樂 園，亦 曾 與 時 任 當 區 議 員 了 解 有 關 康 樂 園 選 區 的 事 宜，與 康

樂 園 的 居 民 亦 有 溝 通，他 認 為 當 區 議 員 離 任 後，可 考 慮 處 理 加 入 相 關 議 員 跟 進 上

述 工 程 的 事 宜 。  

 
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是 項 工 程 早 於 2 0 1 2 -2 0 1 3 年 度 提 出 ， 而 2 0 1 9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已 將

大 埔 頭 路 及 新 華 安 里 一 帶 的 村 屋 及 尞 屋 撥 入 舊 墟 及 太 湖 選 區 範 圍 ， 故 是 項 工 程

將 繼 續 由 相 關 當 區 議 員 繼 續 跟 進。雖 然 運 輸 署 的 附 註 上 包 括 康 樂 園，但 按 照 本 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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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的 選 區 劃 界，有 關 位 置 已 被 劃 入 舊 墟 及 太 湖 選 區。如 有 需 要，他 請 相 關 當

區 區 議 員 可 就 工 程 位 置 作 出 補 充 。  

 
4 3 .  是 項 工 程 的 當 區 議 員 表 示，該 工 程 路 段 通 行 的 人 士 主 要 是 新 華 安 里、太 湖 山

莊 及 大 埔 頭 的 居 民，有 關 位 置 屬 舊 墟 及 太 湖 選 區 範 圍，故 認 為 康 樂 園 選 區 的 居 民

並 非 主 要 使 用 者 。  

 
4 4 .  主 席 表 示，自 2 0 1 9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將 大 埔 頭 路 劃 入 舊 墟 及 太 湖 選 區 後，當 區

議 員 便 開 始 跟 進 是 項 工 程。參 考 慣 常 的 做 法，已 有 跟 進 議 員 跟 進 的 工 程 無 需 額 外

加 入 其 他 跟 進 議 員 ； 而 在 選 區 的 地 理 上 ， 大 部 分 的 工 程 路 段 亦 不 涉 及 康 樂 園 選

區 。  

 
4 5 .  有 成 員 表 示，可 待 運 輸 署 加 設 告 示 牌 以 觀 察 措 拖 的 成 效，之 後 再 就 是 項 工 程

作 出 處 理 。  

 
4 6 .  彭 曉 峰 先 生 表 示，運 輸 署 亦 希 望 先 加 設 告 示 牌 及 評 估 措 施 的 成 效，視 乎 情 況

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繼 續 進 行 是 項 工 程 。  

 
4 7 .  主 席 詢 問 加 設 有 關 告 示 牌 的 時 序 。  

 
4 8 .  彭 曉 峰 先 生 表 示 ， 如 與 反 對 者 順 利 商 討 有 關 安 排 ， 路 政 署 可 在 6 個 月 內 開

始 進 行 工 程 ， 但 要 視 乎 懲 教 署 製 造 路 牌 的 時 間 。  

 
4 9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工 程 進 度 摘 要 上 提 及 工 程 地 點 “ 大 部 分 在 P 1 7 康 樂 園 ” ， 故

認 為 或 需 向 康 樂 園 的 選 民 交 代 有 關 工 程。成 員 認 為 有 關 文 件 中 的 備 註 或 需 更 新，

以 清 楚 反 映 工 程 位 置 ， 避 免 產 生 誤 會 。  

 
5 0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表 示，大 埔 民 政 處 是 根 據 運 輸 署 的 圖 則 以 參 考 地 界 範 圍，如 有 需

要 可 重 新 檢 視 有 關 地 界 範 圍 ， 稍 後 亦 可 與 有 關 議 員 商 討 事 宜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建 議 大 埔 民 政 處 可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查 詢 及 澄 清 地 界 範 圍 ， 並 向 有 關 成 員

提 供 有 關 資 訊 。 第 (5 4 )項 “ T P -D M W 2 7 4 在 大 埔 頭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設 行 人 通 道 ” 可

以 繼 續 保 留 ， 待 加 設 指 示 牌 後 情 況 理 想 ， 屆 時 會 考 慮 移 除 是 項 工 程 。  

 
5 2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，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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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由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5 5 )項 至 第 ( 6 0 )項 )  

 

5 3 .  葉 麗 莎 女 士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5 5 )項 “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側 加 設 避 雨 上 蓋 及 座 椅 ” ： 運 輸 署 在 2 0 2 1

年 5 月 3 1 日 表 示，署 方 現 正 就 重 新 編 排 寶 鄉 街 近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的 專

線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的 建 議 進 行 業 界 諮 詢。在 歸 納 及 考 慮 相 關 意 見 後，

署 方 會 就 建 議 的 安 排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向 倡 議 人 匯 報 上

述 進 展 。  

( i i )  第 ( 5 6 )項 “ 運 頭 塘 邨 口 近 升 降 機 N F 4 4 4 加 建 上 蓋 通 往 達 運 路 ／ 南 運

路 十 字 路 口 ” ： 工 程 進 度 已 臚 列 於 工 程 進 度 表 上 ， 請 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5 7 )項 “ 大 埔 墟 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：早 前 由 於 原 倡 議 人 的

正 選 建 議 工 程 “ 大 埔 滘 選 區 黃 宜 坳 村 建 中 式 涼 亭 ” 並 不 可 行 ， 因 此

地 委 會 在 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提 升 原 倡 議 人 的 “ 大 埔 墟

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 及 “ 大 埔 山 塘 路 加 建 休 憩 公 園 ” 兩 項 後

備 工 程 為 正 選 建 議。跟 進 議 員 在 2 0 2 1 年 6 月 4 日 表 示，經 考 慮 後 確

定 展 開 “ 大 埔 墟 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 工 程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安

排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與 跟 進 議 員 實 地 視 察。由 於 此 項 工 程 屬 避 雨 亭 工

程，按 照 民 政 總 署 的 意 見，建 議 工 程 名 稱 修 訂 為 “ 大 埔 運 頭 坊 建 避 雨

亭 ” ， 並 在 2 0 2 1 年 6 月 1 6 日 得 到 跟 進 議 員 的 確 認 同 意 。  

( i v )  第 ( 5 8 )項 “ 大 埔 大 埔 頭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”：就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所 跟

進 的 大 埔 頭 路 近 太 湖 山 莊 避 雨 亭 ， 渠 務 署 已 於 2 0 2 1 年 6 月 1 0 日 回

覆 對 是 項 避 雨 亭 工 程 的 初 步 意 見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亦 已 諮 詢 所 有 相 關 部

門 的 意 見 ， 並 已 將 有 關 意 見 轉 交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跟 進 。  

( v )  第 ( 5 9 )項 “ 大 埔 白 石 角 建 避 雨 亭 ”：工 程 倡 議 人 在 2 0 2 1 年 6 月 1 6 日

加 入 何 偉 霖 議 員 及 周 炫 瑋 議 員 為 其 他 倡 議 人 。 工 程 進 度 亦 已 臚 列 於

工 程 進 度 表 上 ， 請 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v i )  第 ( 6 0 )項 “ 大 埔 頌 雅 路 近 汀 角 路 建 避 雨 亭 ”：大 埔 民 政 處 稍 後 將 會 安

排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及 大 埔 民 政 處 (工 程 組 )與 倡 議 人 實 地 視 察 。  

 
5 4 .  主 席 詢 問 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對 出 專 線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進 行 諮 詢 的 情 況 。 他 擔

心 專 線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或 會 遷 移 ， 是 項 興 建 上 蓋 的 工 程 便 沒 有 作 用 。  

 
5 5 .  彭 曉 峯 先 生 表 示，是 項 工 程 的 諮 詢 是 由 另 一 位 運 輸 主 任 負 責，稍 後 可 請 相 關

同 事 更 新 有 關 進 度 。  

 
5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運 輸 署 能 將 意 見 向 有 關 同 事 反 映 ， 並 可 於 下 次 8 月 的 工 作



-  1 3  -  

 

小 組 會 議 上 提 供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是 否 搬 遷 的 決 定 ， 以 再 決 定 是 項 工 程

是 否 繼 續 進 行 。  

 
5 7 . 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就 第 ( 5 7 )項 “ 大 埔 墟 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，其 中 一 名 跟 進 議 員

林 名 溢 先 生 已 經 離 任，詢 問 是 項 由 後 備 工 程 提 升 至 正 選 工 程 的 項 目，

是 否 由 列 表 上 另 一 名 跟 進 議 員 繼 續 跟 進 。  

( i i )  就 第 ( 5 8 )項 “ 大 埔 大 埔 頭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”，希 望 部 門 可 以 安 排 諮 詢

及 相 約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。  

 
5 8 .  主 席 表 示，第 ( 5 7 )項 “ 大 埔 墟 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 工 程 由 上 屆 大 埔 滘

選 區 的 議 員 提 出。區 議 會 換 屆 後，便 由 大 埔 滘 選 區 的 議 員 及 工 程 地 點 的 大 埔 墟 選

區 的 議 員 接 任 為 是 項 工 程 的 跟 進 議 員 。 由 於 時 任 大 埔 墟 選 區 的 當 區 議 員 林 名 溢

先 生 已 於 2 0 2 1 年 5 月 離 任，故 是 項 工 程 便 由 大 埔 滘 選 區 的 議 員 毛 家 俊 議 員 繼 續

跟 進 。  

 
5 9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表 示，第 ( 5 7 )項 “ 大 埔 墟 選 區 運 頭 坊 建 行 人 路 上 蓋 ” 的 原 倡 議 人

為 時 任 大 埔 滘 選 區 議 員 陳 笑 權 先 生 。 本 屆 地 委 會 曾 討 論 及 通 過 如 工 程 選 址 不 屬

於 原 倡 議 人 的 選 區，則 須 加 入 工 程 選 址 的 當 區 議 員，故 此 是 項 工 程 亦 加 入 時 任 大

埔 墟 選 區 的 林 名 溢 議 員 為 跟 進 議 員。據 她 所 知，林 名 溢 先 生 在 離 任 前，只 向 秘 書

處 交 代 加 入 陳 振 哲 議 員 擔 任 第 ( 5 3 )項 “ 大 埔 陸 鄉 里 一 帶 花 盆 改 善 工 程 ” 的 其 他

倡 議 人，而 其 他 工 程 並 沒 有 加 入 陳 振 哲 議 員 為 跟 進 議 員。她 舉 例，第 ( 11 )項 “ T P -
D M W 2 5 5 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廣 福 邨 行 人 路 上 蓋 建 造 工 程 ” ， 由 於 原 倡 議 人 為

時 任 宏 福 選 區 胡 健 民 議 員 ， 原 其 他 倡 議 人 為 時 任 大 埔 墟 選 區 及 廣 福 及 寶 湖 選 區

的 議 員，而 工 程 選 址 為 大 埔 滘 選 區，故 現 時 宏 福、大 埔 墟、廣 福 及 寶 湖 及 大 埔 滘

選 區 的 議 員 均 為 T P -D M W 2 5 5 工 程 項 目 的 跟 進 議 員。由 於 現 屆 大 埔 墟 和 廣 福 及 寶

湖 選 區 的 議 員 已 經 離 職，在 離 職 前 亦 沒 有 加 入 其 他 跟 進 議 員，參 考 慣 常 的 做 法，

已 有 跟 進 議 員 跟 進 的 工 程，便 無 需 額 外 加 入 其 他 跟 進 議 員，故 有 關 工 程 會 由 現 屆

宏 福 選 區 姚 鈞 豪 議 員 及 大 埔 滘 選 區 毛 家 俊 議 員 繼 續 跟 進 。  

 
6 0 .  主 席 宣 布 以 上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
(五 )  由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6 1 )項 至 第 ( 7 2 )項 )  

 
6 1 .  張 桂 恩 女 士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6 1 )項 “ T P -D M W 2 4 4  大 埔 區 轄 下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增 設 及 提 升 飲 水



-  1 4  -  

 

機 設 施 ”：現 階 段 在 各 個 體 育 館 安 裝 飲 水 機 的 程 序 已 經 完 成，有 待 機

電 工 程 署 進 行 驗 水 程 序 ， 預 計 整 項 工 程 於 2 0 2 1 年 第 三 季 完 成 。  

( i i )  第 ( 6 2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1  大 埔 區 轄 下 康 樂 體 育 設 施 及 場 地 進 行 緊 急

維 修 或 場 地 改 善 工 程 ” 及 第 ( 6 3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3 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增

設 及 提 升 飲 水 機 設 施 ”：有 關 工 程 進 度 已 臚 列 於 工 程 進 度 摘 要，請 各

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6 4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4  於 全 安 路 花 園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”：工 程 已

於 2 0 2 1 年 5 月 4 日 完 成 並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
( i v )  第 ( 6 5 )項 “ T P -D M W 3 0 5  大 埔 梅 樹 坑 遊 樂 場 改 善 工 程 ”：地 委 會 已 於

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會 議 上，通 過 兒 童 遊 樂 及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的

建 議 及 工 程 費 用 撥 款 2 5 萬 元 進 行 此 項 工 程。康 文 署 現 正 待 撥 款 程 序

完 成 後 ， 會 與 工 程 部 門 確 定 工 程 的 開 展 日 期 。  

( v )  第 ( 6 6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3  大 埔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間 改 善

工 程 ”、第 ( 6 7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8  大 埔 廣 福 休 憩 處 現 有 座 椅 加 建 上 蓋

工 程 ” 及 第 ( 6 8 )項 “ T P -D M W 3 1 9  改 善 廣 福 橋 花 園 ”：有 關 工 程 進 度

已 臚 列 於 工 程 進 度 摘 要 ， 請 各 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v i )  第 ( 6 9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0  翻 新 大 埔 頭 遊 樂 場 ” ： 地 委 會 已 於 2 0 2 1 年

5 月 1 4 日 通 過 工 程 費 用 撥 款 7 0 萬 元 進 行 此 項 工 程。康 文 署 待 撥 款 程

序 完 成 後 ， 會 與 工 程 部 門 確 定 工 程 的 開 展 日 期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7 0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1  2 4 區 廣 福 休 憩 處 增 設 健 體 設 施 ” 、 第 ( 7 1 )項
“ 完 善 公 園 內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加 建 上 蓋 ” 及 第 ( 7 2 )項 “ 九 龍 坑 遊 樂 場

改 善 工 程 ”：有 關 工 程 進 度 已 臚 列 於 工 程 進 度 摘 要，請 各 成 員 參 閱。 

 
6 2 .  有 成 員 就 第 ( 7 0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1  2 4 區 廣 福 休 憩 處 增 設 健 體 設 施 ”，詢 問 是

項 工 程 所 增 設 的 健 體 設 施 款 式 為 何 ， 會 否 先 讓 成 員 參 閱 款 式 後 再 作 決 定 。  

 
6 3 .  張 桂 恩 女 士 表 示 ， 就 第 ( 7 0 )項 “ T P -D M W 3 2 1  2 4 區 廣 福 休 憩 處 增 設 健 體 設

施 ”，康 文 署 會 諮 詢 工 程 部 門 有 關 健 體 設 施 內 容 的 意 見，稍 後 亦 會 與 有 關 成 員 就

設 施 款 式 再 作 商 討 。  

 

6 4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(六 )  由 康 文 署 文 化 事 務 部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7 3 )項 至 第 ( 7 5 )項 )  

 
6 5 .  伍 志 強 先 生 報 告，就 第 ( 7 3 )項 “ 大 埔 完 善 公 園 內 加 設 2 4 小 時 自 助 圖 書 站 ”、

第 ( 7 4 )項 “ 大 埔 舊 墟 加 設 2 4 小 時 自 助 圖 書 站 ” 及 第 ( 7 5 )項 “ 太 和 港 鐵 站 大 堂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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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2 4 小 時 自 助 圖 書 站 ”， 康 文 署 在 疫 情 持 續 穩 定 的 情 況 下，現 時 已 開 展 自 助 圖

書 站 試 驗 計 劃 的 檢 討 工 作 ， 並 於 2 0 2 1 年 5 月 進 行 為 期 3 星 期 的 市 民 意 見 調 查 ，

收 集 讀 者 對 自 助 圖 書 站 服 務 的 意 見 。 康 文 署 已 在 會 前 確 認 網 上 及 面 見 調 查 的 意

見 已 經 整 理 完 成，而 設 於 圖 書 館 的 手 寫 問 卷 整 理 需 時，預 計 於 2 0 2 1 年 7 月 初 完

成 整 理 過 程 ， 並 希 望 於 7 月 的 地 委 會 上 報 告 向 委 員 匯 報 調 查 結 果 。  

 
6 6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， 他 亦 請 康 文 署 盡 快 將 有 關 報 告 結 果 向 委 員 匯

報 以 跟 進 有 關 項 目 。  

 
 
(七 )  由 康 文 署 策 劃 事 務 組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3 / 2 0 2 1 號 第 ( 7 6 )項 至 第 ( 7 7 )項 )  

 
6 7 .  陳 錦 盛 先 生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7 6 )項 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0 及 1 9 座 對 出 空 地 建 寵 物 公

園 ”：合 約 顧 問 已 完 成 初 步 設 計 與 諮 詢 相 關 部 門。康 文 署、民 政 總 署

(工 程 組 )、合 約 顧 問 及 倡 議 人 於 2 0 2 1 年 5 月 11 日 就 污 水 渠 接 駁 及 單

車 位 重 置 事 宜 實 地 視 察，康 文 署 及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會 繼 續 與 運 輸 署

跟 進 單 車 位 重 置 事 宜 。  

( i i )  第 ( 7 7 )項 “ 大 埔 太 和 邨 亨 和 樓 對 出 空 地 設 置 健 體 設 施 ”：康 文 署、民

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、 合 約 顧 問 及 倡 議 人 於 20 2 1 年 4 月 1 日 再 次 進 行 實

地 視 察 修 訂 選 址。由 於 該 地 點 的 空 間 有 限，並 鄰 近 停 車 場 及 農 墟 的 出

入 口，因 此 並 不 適 合 興 建 休 憩 處。康 文 署 得 悉 倡 議 人 的 新 建 議，並 會

與 倡 議 人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
6 8 .  主 席 表 示，就 第 ( 7 6 )項 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對 出 空 地 建 寵

物 公 園 ”，他 曾 與 其 他 成 員 到 實 地 視 察，當 中 涉 及 公 園 內 單 車 位 重 置 的 情 況，詢

問 運 輸 署 可 否 配 合 康 文 署 及 合 約 顧 問 的 跟 進 工 作 ， 使 工 程 地 點 的 單 車 位 可 以 全

部 清 理 ， 並 在 附 近 添 置 新 的 單 車 位 供 使 用 者 使 用 。  

 
6 9 .  彭 曉 峯 先 生 表 示，早 前 運 輸 署 代 表 也 曾 到 實 地 視 察，署 方 樂 意 提 供 有 關 單 車

泊 位 需 求 的 調 查 供 康 文 署 及 顧 問 公 司 參 考。就 是 項 工 程，署 方 關 注 因 減 少 單 車 泊

位 而 影 響 現 有 的 使 用 者 的 問 題 。  

 
7 0 .  陳 可 珊 女 士 表 示 ， 有 關 單 車 清 拆 事 宜 的 調 查 需 要 委 托 專 業 的 交 通 顧 問 方 可

進 行，但 現 階 段 尚 未 委 託 合 約 顧 問，故 現 階 段 提 供 有 關 單 車 泊 位 需 求 的 調 查 和 重

新 安 置 單 車 泊 位 有 一 定 的 困 難，亦 需 要 運 輸 署 配 合，待 審 批 前 期 工 程 費 用 後 方 可

委 託 交 通 顧 問 進 行 有 關 調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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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 陳 錦 盛 先 生 回 應，就 工 程 前 期 交 通 需 求 的 調 查，知 悉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及 合

約 顧 問 於 現 階 段 的 工 作 範 疇 未 能 涵 蓋 委 托 交 通 顧 問 進 行 調 查 ， 而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

組 )及 康 文 署 亦 未 能 於 現 階 段 撥 出 資 源 及 安 排 顧 問 處 理 事 宜 。 他 詢 問 運 輸 署 會 否

有 折 衷 的 辦 法 配 合 進 行 工 程 前 期 的 顧 問 工 作。進 行 實 地 視 察 時，康 文 署 觀 察 到 公

園 的 使 用 量 較 低 ， 而 在 附 近 的 第 1 區 亦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單 車 泊 位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7 2 .  主 席 詢 問 運 輸 署 是 否 需 要 工 程 部 門 先 進 行 單 車 泊 位 需 求 的 評 估 ， 署 方 才 會

批 准 部 門 清 拆 單 車 停 泊 處。因 現 時 尚 未 進 行 深 化 階 段 設 計，故 暫 未 有 資 源 進 行 有

關 調 查 報 告，他 詢 問 運 輸 署 會 否 有 方 法 進 行 協 調，以 待 區 議 會 通 過 工 程 撥 款 後，

合 約 顧 問 便 委 託 交 通 顧 問 進 行 調 查 。  

 
7 3 .  彭 曉 峯 先 生 表 示，如 涉 及 需 要 改 動 運 輸 署 的 設 施，在 正 常 程 序 下，部 門 需 要

向 運 輸 署 提 交 計 劃 書 以 作 考 慮。因 是 項 工 程 是 由 另 一 名 運 輸 署 同 事 負 責，他 表 示

會 將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、 康 文 署 及 成 員 的 意 見 向 負 責 同 事 轉 達 ， 以 作 考 慮 。  

 

7 4 .  主 席 建 議 運 輸 署 可 與 康 文 署 及 民 政 總 署 (工 程 組 )安 排 進 行 實 地 考 察，並 聯 同

合 約 顧 問 及 工 程 倡 議 人 視 察 實 況 ， 以 考 慮 方 案 推 展 工 程 。  

 

7 5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。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報 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
I I I .  審 議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D W 1 4 / 2 0 2 1 號 及 W G D W 1 5 / 2 0 2 1 號 )  

   
7 6 .  主 席 表 示，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共 收 到 1 3 份 由 區 議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提 交 的 2 0 2 1
至 2 0 2 2 年 度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建 議 書 。 工 作 小 組 現 需 考 慮 是 否 支 持 該 1 3 項

建 議 ， 以 及 是 否 同 意 由 倡 議 人 擬 訂 的 緩 急 優 次 ， 以 供 地 委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 

 
7 7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該 1 3 項 工 程 建 議 及 其 擬 訂 的 優 次 ， 以 供 地 委 會 於 2 0 2 1 年 7
月 的 會 議 上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 

 
 

I V.  其 他 事 項  

 
(一 )  有 關 已 離 職 議 員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書 安 排  

 
7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曾 討 論 有 關 工 程 進

度 摘 要 內 的 工 程 加 入 其 他 倡 議 人 的 安 排 ， 當 時 的 議 決 如 下 ︰  

 



-  1 7  -  

 

( i )  若 為 該 項 工 程 的 主 要 倡 議 人 ， 議 員 在 任 時 可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秘 書 處 提

出 加 入 其 他 倡 議 人 ， 以 一 併 跟 進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若 議 員 在 任 時 未 有 加 入 其 他 倡 議 人 ， 而 離 職 後 暫 未 有 其 他 倡 議 人 跟

進 工 程，地 委 會 主 席 會 暫 代 跟 進 工 程，直 至 在 下 次 工 作 小 組 ／ 委 員 會

會 議 討 論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7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當 日 會 議 上 亦 有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已 離 職 議 員 在 任 時 提 交 的 工 程 建

議 書 的 處 理 方 式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兩 個 方 案 ︰  

 
( i )  若 議 員 在 任 時 已 向 秘 書 處 遞 交 工 程 建 議 書，即 使 該 議 員 隨 後 離 職，該

建 議 書 仍 可 獲 呈 交 至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討 論 ； 或  

( i i )  若 該 工 程 建 議 書 已 於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 ， 當 作 為 主

要 倡 議 人 的 議 員 離 職 後，有 關 工 程 建 議 仍 可 繼 續 於 會 上 討 論；若 該 工

程 建 議 書 未 曾 於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通 過 ， 有 關 工 程 建 議 將 不 獲 繼 續 處

理 。  

 
8 0 .  成 員 同 意 採 納 上 述 第 一 個 方 案 ， 即 如 議 員 在 任 時 已 向 秘 書 處 遞 交 工 程 建 議

書 ， 即 使 該 議 員 隨 後 離 職 ， 該 建 議 書 仍 可 獲 呈 交 至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討

論 。  

 
8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上 述 決 定 將 呈 交 7 月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8 2 .  主 席 補 充 ， 時 任 區 議 員 姚 躍 生 先 生 在 2 0 2 1 年 4 月 2 7 日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1 份

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書，其 倡 議 工 程 為 “ 元 嶺 村 行 人 路 擴 闊 工 程 ”，其 後 姚 躍 生 先

生 在 2 0 2 1 年 5 月 1 7 日 離 任 區 議 員 一 職 ， 他 的 建 議 書 未 曾 於 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

上 通 過。離 任 前，他 以 書 面 形 式 提 出 在 他 作 為 主 要 倡 議 人 的 工 程 中 加 入 陳 振 哲 議

員 為 其 他 倡 議 人。因 應 剛 才 的 決 議，地 區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將 接 納 “ 元 嶺 村 行 人 路 擴

闊 工 程 ” 為 有 效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， 並 會 於 下 次 小 組 會 議 中 審 議 有 關 工 程 。  

 
8 3 .  有 成 員 表 示，就 第 ( 5 5 )項 “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側 加 設 避 雨 上 蓋 及 座 椅 ”，是 項 工

程 只 剩 餘 1 名 跟 進 議 員 。 已 離 任 的 跟 進 議 員 在 任 時 曾 積 極 跟 進 有 關 2 5 B 小 巴 站

的 事 宜，成 員 認 為 議 員 離 任 後，在 與 運 輸 署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上 或 會 出 現 技 術 上 的 問

題 。  

 
8 4 .  主 席 表 示，參 考 慣 常 的 做 法，如 工 程 已 有 跟 進 議 員 跟 進，便 不 會 安 排 加 入 其

他 跟 進 議 員。就 第 ( 55 )項 “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側 加 設 避 雨 上 蓋 及 座 椅 ”，他 明 白 有 關

小 巴 路 線 的 乘 客 或 會 涉 及 其 他 選 區 的 居 民 ， 故 亦 歡 迎 成 員 就 有 關 工 程 在 會 議 上

提 出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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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5 . 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︰  
 

( i )  有 關 做 法 未 於 會 上 討 論，並 應 根 據 議 會 的 指 示 進 行，而 非 按 秘 書 處 建

議 的 做 法 而 作 出 有 關 決 定 。  

( i i )  秘 書 處 只 是 沿 用 議 會 以 往 確 立 的 原 則。就 第 ( 5 5 )項 “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側

加 設 避 雨 上 蓋 及 座 椅 ” ， 剩 餘 的 跟 進 議 員 所 跟 進 的 事 項 亦 有 臚 列 於

工 程 進 度 摘 要。如 有 成 員 希 望 加 入 成 為 跟 進 議 員，亦 應 先 徵 詢 現 有 跟

進 議 員 的 同 意。關 鍵 只 在 於 每 項 工 程 是 否 有 跟 進 議 員 跟 進，以 避 免 出

現 工 程 項 目 無 人 跟 進 的 情 況 。  

( i i i )  每 名 議 員 均 有 權 利 於 工 作 小 組 或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就 各 工 程 項 目 提 出 意

見 ， 從 而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， 使 居 民 受 惠 。  

 
8 6 .  主 席 表 示 成 員 可 再 次 確 立 以 下 原 則 ：  

 
( i )  如 該 工 程 項 目 只 有 1 名 主 要 倡 議 人 或 跟 進 議 員 ， 其 後 已 經 離 任 ， 在

離 任 前 亦 未 有 委 任 其 他 議 員 跟 進 ， 該 工 程 項 目 將 由 地 委 會 主 席 暫 代

跟 進 ， 待 於 工 作 小 組 或 地 委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及 決 定 加 入 跟 進 議 員 的 事

宜 。  

( i i )  如 該 工 程 項 目 本 來 已 有 多 於 1 名 倡 議 人 或 跟 進 議 員 ， 而 只 有 其 中 1
名 倡 議 人 或 跟 進 議 員 其 後 離 職，尚 有 其 他 倡 議 人 或 跟 進 議 員 跟 進，在

此 情 況 下 將 不 會 透 過 議 會 討 論 加 入 其 他 跟 進 議 員 跟 進 有 關 工 程 。  

 
8 7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反 對。主 席 表 示 上 述 決 定 將 呈 交 7 月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通 過 作 實。 

 
 

V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8 8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8 9 .  會 議 於 上 午 11 時 4 4 分 結 束 。  

 
 
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1 年 8 月  


